
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

一、 政策目的

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增强董事会科学决策能力与风险把控能力，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与长期战略目

标的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制定本政策。

二、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提名、选聘、组成、评估、披露及相关治理等管理活动。公司董事会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在提出董事人选建议、董事会在提名及聘任董事候选人时，均须严格遵循本政

策。

三、 核心原则

董事会成员的委任坚持以德才兼备、用人唯才、客观公正的原则，以候选人的专业能力、履职经验、

职业操守、诚信记录为核心考量，同时充分兼顾多元化构成，确保董事会整体结构均衡、高效运作。

四、 多元化考量因素

董事会多元化以可计量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的维度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年龄、文化及教育背景、

种族、专业经验、技能、知识及服务任期等：

性别：董事会包含不同性别成员，持续优化性别结构；

年龄：形成合理年龄梯队，兼顾经验传承与创新活力；

文化及教育背景：具备多元教育经历与知识结构；

地区与行业背景：结合公司业务布局，覆盖不同区域市场与产业经验；

种族：董事会成员涵盖不同种族背景，促进多元文化融合与全球视野拓展；

专业经验与技能：包括企业经营管理、经济、金融、会计、法律、风控、行业运营等领域专长；

服务任期：合理配置新任与资深董事比例，保持董事会稳定性与革新力；

其他：相关监管要求及董事会认为适当的因素。

五、 董事会组成要求

董事会成员应具备不同专业经验与教育背景，成员中应包括具有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人士及财务、

会计、法律、风控等领域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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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应定期评估自身组成情况，结合公司发展阶段、业务需求及治理要求及时优化调整，确保达成

多元化目标。

六、 执行与监察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负责本政策的组织实施与执行监督：

在董事提名、选聘流程中落实多元化要求；

每年评估董事会多元化组成及本政策执行效果；

适时检讨本政策适用性，提出修订建议并报董事会审批。

七、 信息披露

本政策全文登载于公司官方网站，供公众查阅；

公司每年在年度报告 / 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本政策摘要、可计量多元化目标、董事会多元化组成现

状及达标进展、政策执行与评估情况。

八、 政策修订

本政策由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根据监管变化、公司治理实践适时检讨，提出修订建议，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并及时披露。

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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